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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副署長  
林少棠先生  
 
屋宇署助理署長／支援  
周劍平先生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蔡之慧女士  
 
律政司政府律師  
吳珮淇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4  

王兆宜先生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1)5 
冼柏榮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1)7 
蕭靜娟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625/09-10號
文件  

⎯⎯ 2010年3月20日會

議的紀要 ) 
 
  2010年3月 20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417/09-10(02)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2010 年 2 月 19 日

會議席上所提事

宜 ( 載 於 立 法 會
CB(1)1390/09-10(08)
號文件 )於2010年
3 月 18 日 作 出 的

回應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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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500/09-10(03)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張學

明議員所提問題

( 載 於 立 法 會

CB(1)1390/09-10(07)
號文件 )於2010年
3 月 29 日 作 出 的

回應  
立 法 會 CB(1)1417/09-10(01)
號文件 

⎯⎯政府當局為回應

助理法律顧問的

函 件 ( 立 法 會

CB(1)1390/09-10(06)
號文件 )於2010年
3 月 18 日 提 交 的

函件  
立 法 會 CB(1)1624/09-10(01)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對註

冊專業人士及承

建商的執法行動

提交的文件 ) 
 

先前發出的其他相關文件  
 

(立 法 會 CB(3)389/09-10號
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CB(1)1168/09-10(01)
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備

的條例草案標明

修訂文本  
檔號：DEVB(PL-CR) 2-15/08 ⎯⎯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立法會LS42/09-10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CB(1)1168/09-10(02)
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

《 2010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

擬 備 的 文 件 ( 背
景資料簡介 ) 

立法會CB(1)1390/09-10(08)
號文件  

⎯⎯因 應 2010 年 2 月

19日會議席上所

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

表  
立法會CB(1)1390/09-10(07)
號文件  

⎯⎯張 學 明 議 員 於

2010 年 2 月 26 日

的來函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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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390/09-10(06)
號文件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0 年 2 月 25 日

致政府當局的函

件  
立 法 會 CB(1)1500/09-10(01)
號文件 

⎯⎯因 應 2010 年 3 月

20日會議席上所

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

表  
立 法 會 CB(1)1609/09-10(01)
號文件 

⎯⎯因 應 2010 年 3 月

31日會議席上所

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

表 ) 
 
2.  法 案 委 員 會 進 行 商 議 (會 議 過 程 索 引 載 於

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事宜提供

書面回應／資料  ⎯⎯  
 

(a) 對於不超過 3層高的建築物，政府當局應

進一步解釋，《條例草案》不納入住用

建築物而納入非住用建築物的理據，以

及當局曾否進行任何風險評估。  
 
(b) 政府當局應提供更多資料，闡明為何紐

約市不超過 6層高的建築物獲豁免於強

制驗樓計劃，並列明該等建築物的種

類，以及此做法與香港有何相關之處。  
 
(c) 政府當局應提供更多資料，闡明當局將

會向業主提供何種專業和技術支援以協

助業主檢驗和修葺樓宇，以及當局會否

長期提供該等支援和首次驗樓的資助。

政府當局亦應表明，香港房屋協會有否

計劃改善其轄下的物業管理諮詢中心的

服務。  
 
(d) 政府當局應就兩項強制檢驗計劃推行

後，為抽查註冊專業人員所進行的工程而

產生的額外工作量，提供人力需求評估。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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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政府當局應提供資料，闡明市區重建局

近期發現的操縱投標活動，以及當局將

會採取甚麼預防措施。  
 
(f) 政府當局應提供資料，闡明將會在《條

例草案》之下制定的附屬法例的內容。  
 
(g) 政府當局應解釋《條例草案》中 "伸出物 "

一詞的涵義。  
 
(h) 政府當局應提供資料，闡明將會如何向

業界和市民公布相關的作業備考。  
 
 
I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5月 25日  
 



 

附錄  
 

《 2010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10年 4月 19日 (星期一 ) 
時 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0000 – 
000255 

主席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625/09-10號文

件 ) 
 

 

000256 – 
001023 
 

主席  
政府當局  

(a) 致開會辭  
 
(b) 政府當局簡報其就 2010年 2月 19日會議

席 上 所 提 事 宜 作 出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1417/09-10(02)號文件 ) 
 

 

001024 – 
001430 

主席  
張學明議員  
政府當局  

通知的送達  
 
(a) 政 府 當 局 在 回 應 張 議 員 的 查 詢 時 澄

清，建築事務監督 (下稱 "監督 ")就建築

物公用部分發出的命令，通常會送達業

主立案法團 (下稱 "法團 ")，而倘若有關

建築物並無法團，則送達其所有業主。

如業主在公用地方建立構築物自用，有

關命令便會送達該業主。  
 
(b) 政府當局在回應主席的查詢時表示，針

對建築物外牆發出的任何命令，會送達

外牆的擁有人，而倘若外牆屬建築物的

公用部分，則會送達所有共同擁有人。 
 

 

001431 – 
001606 

主席  
政府當局  

通知的註冊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 )第 2(1)條，"建築物 "包括建築物的全部或

任何部分。監督只會在土地註冊處註冊針對

建築物受影響部分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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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1607 – 
002453 

主席  
政府當局  
劉秀成議員  

豁免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建築物  
 
(a) 政府當局澄清，《條例草案》雖然不會

涵蓋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建築物，但會

涵蓋不超過 3層高的商業、工業或其他

非住用建築物。當局曾參考紐約市豁免

少於 3層高的建築物強制驗樓的做法。  
 
(b)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有 13 000幢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建築物。當中很多是單一

家庭的住宅，大致上保養良好，而屋宇

署在 2008年至 2009年 11月期間只對該

等建築物發出 27項修葺令。此外，該等

建築物大多位於市郊，因而對公眾構成

較少風險。  
 
(c) 政府當局表示，屋宇署持續定期檢驗市

區的戰前建築物，以確保該等建築物安

全。該等建築物大多每 6個月或 12個月

檢驗一次，而當局如發現有危險，便會

採取跟進行動。  
 
(d) 鑒於上述考慮因素，不超過 3層高的住

用建築物會構成較低風險，而政府當局

認為適宜豁免該等建築物。  
 
(e) 劉秀成議員詢問紐約市的做法與香港

有何相關之處。政府當局承諾提供更多

資料。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02454 – 
003336 

主席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a) 劉議員詢問為何豁免不超過 3層高的住

用建築物，但卻涵蓋不超過 3層高的商

業及工業建築物。  
 
(b) 政府當局解釋，屋宇署的評估顯示，不

超過 3層高的住用建築物一般對公眾構

成較少風險。  
 
(c)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此類非住用建築

物的大小、高度及佔用人數目，一般較

住用建築物的大小、高度及佔用人數目

為大，因而構成較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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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d) 劉議員要求對於不超過 3層高的建築

物，政府當局應進一步解釋，《條例草

案》不納入住用建築物但納入非住用建

築物的理據，以及當局曾否進行任何風

險評估。政府當局亦應提供更多資料，

闡明為何紐約市不超過 6層高的建築物

獲豁免於強制驗樓計劃，並列明該等建

築物的種類，以及此做法與香港有何相

關之處。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03337 – 
004003 

主席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a) 就涉及政府收地的項目而言，何議員詢
問哪一方應負責在宣布收地後但在收
地前的保養及緊急維修工作。  

 
(b) 政府當局表示，業主負責完成收地前的

樓宇保養工作，但在此過程中，屋宇署
只會規定進行消除任何即時危險所需
的最少量修葺工作。如業主沒有經濟能
力，政府當局會鼓勵市區重建局 (下稱
"市建局 ")考慮承擔保養工作。就公共
工程項目而言，政府一旦徵收建築物，
便會負責該建築物的安全及保養事宜。 

 
(c) 何議員表示，如可能會重新發展的建築

物到期進行強制檢驗，業主未必願意支
付檢驗或其後的保養費用。  

 
(d) 政府當局表示，甄選委員會將納入市建

局及香港房屋協會 (下稱 "房協 ")的代
表。專責委員會在選擇建築物進行強制
檢驗時，會考慮當地的看法及專家意
見，並會靈活行事，務求不同計劃之間
會有更佳的協調。  

 

 

004004 – 
004316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a) 副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勘察所有不

超過 3層高的住用建築物，以確保安

全。《條例草案》應涵蓋此類建築物，

因為當中部分的狀況未必令人滿意。  
 
(b) 政府當局表示會在其書面回應中提供

更多詳情。擬議的建築物涵蓋範圍是經

過兩輪公眾諮詢後提出的，但政府當局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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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準備討論其他方案。   

 
採取行動  

004317 – 
004421 

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
政府當局  

(a) 梁劉柔芬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紐約
市獲豁免強制檢驗的建築物是否屬於
"褐色砂石 "類型的建築物。此類建築物
屬獨立式或半獨立式建築物，以強力物
料建成。  

 
(b) 政府當局同意提供更多詳情。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04422 – 
004850 

主席  
張學明議員  
政府當局  

(a) 張議員詢問該兩項強制檢驗計劃會否
涵蓋新界的小型屋宇及村屋。部分村屋
由於老化和失修，如不納入《條例草
案》，或會對公眾安全構成危險。  

 
(b) 政府當局會就《條例草案》不納入不超

過 3層高的住用建築物提供更多資料。
政府當局表示，按照《建築物條例 (新
界適用 )條例》 (第 121章 )建立的建築物
不受《建築物條例》管制。  

 
(c)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應提供更多資料，

闡明為何採納紐約市的做法，決定不超
過 3層高的住用建築物獲《條例草案》
豁免，以及此做法如何與香港相關。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04851 – 
005009 

主席  
劉健儀議員  

(a) 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不納
入不超過 3層高建築物的理據，包括其
風險水平、結構設計及安全系數等方
面。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05010 – 
005505 

主席  
政府當局  

(a)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述主體條例及其附
屬法例的擬議涵蓋範圍。  

 
(b) 政府當局表示會向委員提供將會納入

有關附屬法例的內容，以供討論。  
 

 

005506 – 
005846 

主席  
政府當局  

(a)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報其計劃在建築物

保養、提供首次驗樓資助及一站式服務

方面，簡化各項財政資助計劃的申請程

序，以協助業主，而民政事務總署亦計

劃再提供有關支援服務的文件，協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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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業業主管理建築物。  

 
(b) 政府當局表示，如業主未能進行強制檢

驗及修葺，作為最後手段及基於公眾安

全考慮下，屋宇署可在他們失責的情況

下進行所需工程，然後向業主追討有關

費用、監督費及附加費。  
 

005847 – 
010254 

主席  
劉秀成議員  
政府當局  

(a) 劉議員強調，建造業議會是個獨立法定

機構，成員來自建造業及有關專業團體

的代表，應是綜合及協調業界對《條例

草案》的意見的最佳平台。  
 
(b) 政府當局表示，業界的支持會對《條例

草案》的順利施行十分重要，尤以促進

合資格人員註冊為然。政府當局會就該

議會可如何參與，諮詢建造業議會。 
 

 

010255 – 
012000 

主席  
甘乃威議員  
政府當局  

(a) 甘議員批評房協轄下的物業管理諮詢

中心 (下稱 "諮詢中心 ")的服務 (包括開

放時間 )欠妥善。  
 

(b) 政府當局表示會將委員對諮詢中心的

意見反映給房協考慮，以期改善服務。 
 
(c) 甘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將協助有需要

的物業業主定為政策方針。他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長期資助，讓業主獲得專業及

技術支援，而非依賴專業體團提供的義

務服務。  
 

(d) 政府當局確定其協助有需要業主的承

諾。大廈管理專業服務計劃為一項向業

主提供義務專業物業管理意見及跟進

服務的試驗計劃。該計劃會在運作 12
個月後進行檢討，以決定未來路向。  

 
(e) 甘議員表示，當局應向民政事務總署提

供資源招聘足夠人員，協助物業業主履

行樓宇管理的職能，以及向有需要的物

業業主提供專業及法律支援服務。  
 
(f) 政府當局表示，發展局一直與民政事務

局及民政事務總署緊密聯繫，以推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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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制計劃。  

 
(g) 政府當局回應甘議員的查詢時表示，在

強制檢驗方面，房協及市建局會資助首

次獲選的合資格有需要業主檢驗建築

物。每幢建築物只會獲得一次資助。  
 
(h)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更多資料，闡明

當局將會向業主提供何種專業和技術

支援以協助業主檢驗和修葺樓宇，以及

當局會否長期提供該等支援和首次驗

樓的資助。政府當局亦應表明，房協有

否計劃改善其轄下的諮詢中心的服務。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12001 – 
012734 

主席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a) 何 議 員 詢 問 政 府 當 局 會 引 入 甚 麼 措

施，以防止註冊檢驗人員建議進行較所

需為多的維修項目。  
 
(b) 政府當局表示，註冊檢驗人員將須依循

屋宇署有關應進行的檢驗項目或維修

項目的指引。屋宇署會抽查檢驗報告，

而業主可聘請不同檢驗人員進行檢驗

及監督修葺工程，以便減少檢驗人員建

議進行較所需為多的維修項目的誘因。 
 
(c) 何議員詢問政府當局，當業主聘用的檢

驗人員或承辦商在進行驗樓或修葺建

築物期間遭撤銷註册時，如何協助業

主。  
 
(d) 政府當局表示，業主或有需要聘任另一

名合資格專業人員評估已進行工程的

質素，以修補任何欠妥之處。當局會加

強公眾教育，提供資料讓業主揀選合適

的承建商。市建局及房協會在檢驗及保

養過程中，指派專業人員協助有需要的

業主。  
 
(e) 何議員表示，由於會有 6 500名專業人

員註冊，提供與強制檢驗計劃有關的服

務，政府當局應就兩項強制檢驗計劃推

行後，為抽查註冊專業人員所進行的工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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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程而產生的額外工作量，提供人力需求

評估。  
 
(f)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會評估屋宇署的

人手需要及資源需求，以實施建築物安

全政策。   
 

012735 – 
013845 

主席  
李永達議員  
政府當局  
 

(a) 李議員明白，認可人士及承建商經常串

通競投維修及保養合約。他詢問政府當

局會如何處理此情況，以及可向業主提

供甚麼意見，以評估標書及揀選專業服

務提供者。  
 
(b) 政府當局表示，已在政府、房協及市建

局資助保養工程的樓宇更新大行動下

施加嚴格管制，以確保適當程序獲得依

循，才會給予資助。長遠而言，當局會

在業主本身統籌檢驗及修葺工程時，建

議他們依循該等程序。  
 
(c) 政府當局又表示，鑒於註冊檢驗人員及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供應會增加，操

縱投標活動會更為困難。與此同時，香

港測量師學會就維修項目制訂指示收

費，透過其網頁發送。業主屆時可把投

標價格與指示的價格幅度作一比較。  
 
(d) 政府當局表示，屋宇署雖是建築物安全

問題方面的法定主管當局，但未必是保

障業主免受操縱投標活動影響的最適

當機構。業主可就不當行為向有關的專

業學會投訴。政府當局會相應向該等學

會反映委員的意見。  
 

 

013846 – 
014458 

主席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a) 王議員詢問政府當局為物業管理公司

設立註冊制度的進度。該等公司可在招

標程序、標書評審和甄選及其後的工程

監督方面，協助物業業主及法團。  
 
(b)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物業管理公司

的註冊方面，民政事務總署曾研究海外

經驗，而現時正研究是否有需要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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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引入註冊制度。民政事務總署會另行向

民政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進度。  
 

014459 – 
015024 

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

政府當局  
 

(a) 梁劉柔芬議員表示，建造業議會亦應參

與協助監察檢驗及維修服務的收費水

平及質素。她建議邀請建造業議會擬備

一份檢查清單，表明業主應在承建商完

成維修工程時查核的地方，以及就檢查

清單的使用向法團或業主提供訓練。她

亦建議建造業議會邀請業界若干受敬

重的人士協助調解物業業主與承建商

之間的糾紛。  
 
(b) 政府當局表示會與建造業議會討論建

造業議會可否參與推廣建築物安全事

宜。政府當局亦會考慮為物業業主制訂

檢查清單，以及加強公眾教育計劃。  
 

 

015025 – 
015313 

主席  
甘乃威議員  
政府當局  
 

(a) 甘議員表示，透過增加檢驗人員及承建

商的數目或制訂指示價目表來防止操

縱投標活動不會有效，因為業主仍會傾

向揀選最低的標價。  
 
(b) 甘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闡明市

建局近期發現的操縱投標活動，以及當

局將會採取甚麼預防措施。  
 
(c)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雖可為業主

進一步加強其公眾教育計劃，但就非由

政府、市建局或房協資助的檢驗及保養

工程而言，業主最終須自行作出決定。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15314 – 
020224 

主席  
政府當局  
 

(a) 吳議員表示，《條例草案》擬議第 30A
條並無提供 "伸出物 "一詞的涵義或涵

蓋範圍。有需要在主體法例中就該詞提

供某一般獨有定義，以便突顯檢驗的擬

定範圍。構成伸出物的詳情可在附屬法

例中說明。  
 
(b) 政府當局表示，簡言之，"伸出物 "包括

冷氣機支架、晾衣架及細窗簷。會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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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似界定小型工程的方式，在附屬法例中

訂定類別表來界定 "伸出物 "一詞。  
 

  (c)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闡明將會

在《條例草案》之下制定的附屬法例的

內容，並解釋 "伸出物 "在《條例草案》

之下的涵義。  
 
(d) 吳議員詢問有關的作業守則會如何向

業界及公眾發布。  
 
(e) 政府當局表示，屋宇署會透過其常設諮

詢委員會徵詢建築專業人士對作業守

則擬稿的意見。屋宇署會諮詢專業學

會，並會在網頁公布有關資料。屋宇署

亦會製作小冊子，供廣大市民參閱。  
 
(f)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闡明有關

的作業守則會如何向業界及公眾發布。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3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20225 – 
020427 

主席  
政府當局  
 

下次會議訂於 2010年 5月 6日星期四上午 8時
30分舉行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5月 25日  


